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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
,

这是我国宪法和

《矿产资源法 , 中已明确规定的基本出发点
。

因此 、
.

在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前提下
,

享

有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国家与享有矿产资源使

用权的法人和公民应该不是同一 的法 律 主

体 、 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

差异以及反映这种利益差别的经济和法律责

任的划分
。

一

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含主义国

家
,

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应当包括资源的所

有权管理和使用权管理两个方面
。

前者是代

表国家对国有资源进行权属管理 (以下简称

资源管理 ) ;
·

后者是对资源开发利用的 生产

活动进行的产业管理
。

根据矿产资源的特点

及其开发利用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的国情
,

明

确这种管理职能的界限
,

有利于理顺部门关

系
,

分清职责
,

深化我国矿业管理体制的改

革
,

强化国家对资源开发利用的保 护和
·

监

督
。

-

几

由国家的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承担的职能

包括两方面内容
:

第一
、

国有资产管理
,

主

要包括
:

1
. ’

贯彻执行并参与制定国家
一

有 关

矿产资源管理的法律
、

法规和政策
,

拟定全

国性的矿产资产管理制度
,

组织实施和监督

上述祛律
、

法规
、

政策和制度的贯彻执行
;

.

2
.

实施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
,

计征或 审 核

确认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 税
; 3

.

对 全国

矿产资源进行资产的调查
、

统计
,
并建立实

物和价值帐户
,

进行动态管理
, 4一主 持 和

协调矿产资源的分配
:
组织矿产资源保证程

度论证
,

规划矿产资源勘查和参与开发利用

规划审批
,

负毒矿产资源的配置管理
,

对新

建矿山的开采范围和综合利用方 案 进行 复

梭
; 5

.

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甩和保护

进行监督
:

负责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的登记
、

统计
、

核算
、

核销
, ·

矿产资源利用水乎的考

核匆 对破坏矿产资源行为进行处罚
,

`

对保护
’

和促进诊产资源开发利用有突出 贡 献 的 单

位和人员予以奖励
, 石

.

参与制定矿产 资 源

战略储备的规划和计划
。

第二
、

代表国家进

行矿产资源的权属管理
:
依法定程序授予使

用者探矿权
、

采矿权多 对探矿
、

采矿权属纠

纷进行协调
,

提出仲裁意见
;
督促检查地方

人民政府保护合法探矿
、

采矿权
。

由使用矿产资源作为劳动对象的工业主

管部门对资源的产业管理包括三方面内容
:

第一
、

代表国家扯行国有资产的使 用 权 管

理
,

主要包括
: 1

`

制定和贯彻实施 矿 产资

源开发的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
、

法规
、

规范和标准 ; 2
.

制定和贯彻执行矿产 资源

开发的规划和计划
,

指导和监督
、

协调国家

指令性矿产资源开发 利 用 计划 的 执 行 ;

3
.

对矿山的资源开发方案和矿山建设 进 行

经济
、

技术可行性论证
、

评 定 和 审批
。

第

二
、

对开发所主管矿产的不同所有制矿 山实

行行业管理
,

主要内容包括
:
根据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的需要
,

组攀豹衫成本行业的生产

力规模和生产办配置 ; 本行业矿产资源开发

和经营的统筹规划
,

,

组织协调
,
、

提供服务和

监督检查
。 、

第三
、

在目前尚未完全实现政企

分离的情况下
,

产业管理还包括对所属矿山

企业进行部门行政管理
,

组织所属矿山进行

资源开发的生产经营活动
。

由此可见
,
资源管理与资源开发的产业

管理是两种内涵不同的职能
。

前者是完全的

政府职能
,

其中心任务是维护矿产资源的国

有权益
,

监督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

护
,

着眼于国家当前和长远的资源效益和宏

现的社会经济效益
,

·

后者是部分 的饭府
、

职



能
,

其中心任务是利用矿产资源形成产业的

生产力
,
着眼于谋求矿产资源开发利思的经

济效益和径会效益
。

二者是相辅相成
, 能

密切

联系
,

但又相互制约的
。

资源管理与产业管

理分离是国家对其所属资产管理 的 客 观 需

要
,
·

体现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管理必

须分离的原则
。

因此
,

在我国的 体 制 改 革

中
,

将国有资产管理中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
“
两权分离

”
和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实行

“

政

企分开
”

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向是

十分必要的
。 - 一

`

资源管理的形式应是集中统一的行政管

理
。

这是因为矿产资源在自然界的狱存是统

一和相互联系的
,

同时其分布又 是 不 均 衡

的
。

因此国家有必要从整体的利益出发
,

从

宏观上加强矿产资撅的合理配置和科学的生

产力布局
,

使有限的资源撼到合理充分的利

用
,

以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几种效益的

统一
。

这种职能只有国家综合的
、

统一的矿

产资源管理机构才能实施和完成
。

因此
,

几

乎所有矿产资源比较丰富
、

矿业比较发达的

国家
,

都设立统一管理矿产资源 的 国家 机

构
。

一些西方国家
,

在所有的工业生产行业

均未设置国家统管机构 (如我国的各工业主

管部门 )
,

而唯独都设置了主管矿产资 源 及

其开发利用的行政管理部门
,

如矿业部
,

矿

业能源部或在内政部中设矿 管局
、

矿 业 局

等户体现矿产资源管理
厂

(护政管理 ) 的集中

统一
。

而我国现行的资源管理体制是使用资

源的部门按用途
、

分矿产进行部 门分 割 管

理
。

这种管理体制
,

既妨碍矿产资源综合开

发利用
,

充分发挥资源效益
,

也影响经济效

益和社会效益
。

在我国
,

全民所有制矿山是矿产资源开

发利用的主体
,

乡镇矿业是国有 矿
一

业 的 补

充乙当前
,

国营矿山是按矿产的主要用途分

别隶属于各有关工业 (多数是矿产品的加工

工业 ) 部门和地方政府分级进行管理
,

即常

说的
“
条产

“
块

”
分割的矿业管理 体 制

。

因

此
,

各有关工业主管部门都存在某种桂窗的
章企不分的向题

。

这是我国孝前矿业管理体

制的特点
。

《矿产资源法 》颁布之前
,

“

在这种

体制之下
,

相当长的时期内
,

我国的矿产资

源产权关系很不明确
,

使用资源的管理部门

代行了所有权管理
,

即
“

两权合 ,
” 、

一

事 实

上产权虚设
,

国家对于资谭配置
、

结构调整

缺乏宏观调控手段
,

对各部门和企业资源利

用是否合理无从实行监督管理
,

也使矿产资

源长期处于无偿使用的局面
,

、

国家所有的宝

贵财富无端地流人企业
、

小团体或个人的腰

包
。

这种体制显然存在一系列弊端
,

是当前

相当普追的矿业权属纠纷难以调处和矿产资

滚严重损失浪费的根源之一
。

特别是在实行

中央与地方财政承包和护业部门的全行业经
.

济承包或矿山企业的经济承包以后
,

各有关

工业部门都不可避免地介人有关矿产资源开

发利用的经济权益的矛盾和 纠纷 之 中
。

因

此
,

在心矿产资源法办制定过程中
,

从我国的

国情
、

矿情和现有管理体制出发
,

充分考虑

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
,

逐步开展矿业

体制深化改革的需要及其新旧体制之间必要

的过渡
,

对各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在矿

产资源管理中的职责作了授权
。

将所有权统

一管理的主要职能授予地矿主管部门今 将产

业管理的主要职能授予有关的工 业 主 管部

门 ; 对全部由中央政府统一投资生产经营的

个别矿种的探矿权和采矿权管理
,

授权由国

务院决定
。

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 国 有 资产
“

两权分离
”
的原则

,

也为所有权的管理从

法律上奠定了基础
。

在我国矿业体制改革的

历史上
,
迈出了重要一步

。

特别是面对今后

相当一段新旧体制交替时期
,

·

矿业条
、 ,

块分

割管理和政企不分的状况还需要暂时存在的

现实
,

坚定不移地强调矿产资源管理中
“

两

权分离
” 的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

。

从某

种意义来说
,

这关系到我国的矿业体制改革

是前进还是后退的原则向题
。


